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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通”、“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22〕2346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353.3544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53.0031 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347.4744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4.77%。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 5.5287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405.78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8%；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600.1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2%。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2,005.8800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35.67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T 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长盈通”A 股 600.1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披露的《武汉长盈
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在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当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中信建投证券
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
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
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
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
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
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
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
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
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301,261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2,379,608.9000 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21843%。 配
号总数为 47,592,178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7,592,17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965.3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00.60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05.18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0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00.7000 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9.92%。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36483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金融新闻网、经济参考网
和中国日报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3,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259 号文核准。 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

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T+1 日）上午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光华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444��6444
末“5”位数： 90613��03113��15613��28113��40613��53113��65613��78113
末“6”位数： 880913��080913��280913��480913��680913��081016
末“7”位数： 6675339��0675339��2675339��4675339��8675339��5729814

末“8”位数： 46091310�08591310��21091310��33591310��58591310��71091310��
83591310��96091310

末“9”位数： 071430562��172385014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光华股份”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7,600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500 股“光华股份”股票。

发行人：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30 日

特别提示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3,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259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c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200.00 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28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27.76 元 / 股。

根据《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848.08469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80.0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3,488.03764
倍，中签率为 0.028669415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当日 16:00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
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披露
的初步配售数量乘以确定的发行价格，为其获配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并确保认购资金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

投资者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

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规定，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本次发行提供有效报价、应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数量为 2,680 家，配售

对象数量为 11,819 个。 其中，19 家投资者管理的 20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参与网下申购。 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
2,661 家，配售对象数量为 11,799 个，有效申购数量为 2,349,130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深圳市允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允泰知行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I054200002 200.00

2 深圳市允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允泰铭汇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I054200003 200.00

3 天虫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天虫天赢远见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I061160002 200.00

4 贝因美集团有限
公司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I075740001 200.00

5 徐金富 徐金富 P164660001 200.00
6 王牮 王牮 P237990001 200.00
7 张雷 张雷 P250980001 200.00
8 刘宁 刘宁 P264010001 200.00
9 王洪田 王洪田 P465670001 200.00
10 李德来 李德来 P470080001 200.00
11 虞俊健 虞俊健 P480160001 200.00
12 李萍 李萍 P496880001 200.00
13 黄修琴 黄修琴 P522910001 200.00
14 孟星 孟星 P558670001 200.00
15 张斯祺 张斯祺 P591980001 200.00
16 金叶飞 金叶飞 P592420001 200.00
17 林菁 林菁 P595990001 200.00
18 余强华 余强华 P602860001 200.00
19 夏炎华 夏炎华 P602870001 200.00
20 罗军 罗军 P602880001 200.00

合计 4,000.00

请上述未按照《发行公告》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将整改报告签字
盖章版以及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dxzq_ipo@163.
com。

其余 2,66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799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 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2,349,13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
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万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757, 070 32.23% 161.2660 50.40% 0.02130133%
B类投资者 373, 400 15.90% 38.0868 11.90% 0.01020000%
C类投资者 1, 218, 660 51.88% 120.6472 37.70% 0.00989999%

总计 2, 349, 130 100% 320.00 100% -

注：A 类投资者指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B类投资者指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
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C 类投资者指除 A 类、B 类外的其他投资者。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134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
为 A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零股与
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
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本公告“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53462、010-66551593
邮箱：dxzq_ipo@163.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座 12 层、15 层

发行人：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品特装”、“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2〕213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保荐”、“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900.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5.00 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6.00 万股，占发行总
数量的 4.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9.00 万股将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282.5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1%； 网上发行数量为
541.5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9%。最终网下、网上
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1,824.00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
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60.98 元 / 股，晶品特装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T 日）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晶品特装”A 股 541.5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照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60.98 元 / 股与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 从配售对象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请投
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投资者在
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12 月 2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网下限
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有效拟申购数量
的，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054,806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8,983,673,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852451%。 配号
总数为37,967,346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37,967,34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3,505.76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82.40 万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00.1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23.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9%。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1327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30 日


